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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9年10月21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关

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2881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

函》”）。《问询函》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2019年10月19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向关联方收购英礼公司和英智公

司100%股权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，请公司核实并

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1.关于交易背景和目的。前期公告和评估报告等显示，2016年10月，公司完

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英礼公司和英智公司的主要资产均是此次重组的重要资产，但

公司又于2016年和2017年将上述公司股权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转让给关联方，分

别实现利润3.29亿元和3.97亿元，约占当年承诺业绩的41.38%和25.88%。请公司

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和控股股东的资金情况，说明前后多次

交易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和合理性以及相关决策的审慎性；（2）结合历次交易定

价、背景和目的等，说明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；（3）

相关资产收购后的经营发展计划。 

2.关于交易作价。此次交易标的英礼公司和英智公司100%股权以资产基础法

评估作价分别为8.23亿元和12.23亿元，与重组和前次股权转让时的评估作价差异

较小。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项目投资开发进度和海口地区房地产市场走势，

说明多次交易评估作价差异较小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周边可比楼盘价格或

项目情况，说明此次收购定价是否合理、公允。 



3.关于标的资产质量。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2018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

润6729.91万元和-5556.34万元，盈利能力较差。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标的公司

持有的主要资产和负债明细，以及是否存在潜在担保和还款义务；（2）标的公司

是否持有未披露的少数股东权益，若持有，请披露投资的底层资产、其他股东方

名称、持股比例以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；（3）标的公司持

有的各项房地产等主要资产是否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若

存在，是否会影响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后续资产转让权利；（4）结合标的公

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，充分评估并说明标的资产质量和此次收购的必要性。 

4.关于交易安排。公告显示，公司应在相关协议生效后30日内，支付给交易

对手方60%股权款，并在全部资料移交后的30日内支付剩余的40%股权款。公司

收到股权证明及相关材料后，各方共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。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

此次交易的付款方式和资金来源，以及是否会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；（2）标

的公司股权过户的具体时间安排，是否存在交易价款已支付但股权无法顺利过户

的风险，以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。 

请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从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，就本次交易的公允性、必

要性和合理性发表意见，请审计委员会就交易估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。请公司全

体董事审核并签字确认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 

请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前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2019年10月28日前对相关事

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。” 

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

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 


